
河南理工大学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文件 

院教文[2016]09 号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教学督导组工作办法（修订） 

 
为了提高教师教学水平、规范教师教学行为、促进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根据《河

南理工大学关于学院成立教学督导组的通知（校教〔2010〕47号）》文件精神和，修

订“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教学督导组工作细则”。 

一、院督导组人员组成 

学院督导组由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担任组长，全面负责教学督导组工作，成员经学

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确定。可以由以下人员组成： 

1. 教研室主任； 

2. 专业带头人或骨干教师代表； 

3. 副教授以上职称，授课质量好，素质高的普通专职教师代表； 

4. 校级示范教师或校级教学竞赛获奖者； 

二、院督导员的选聘条件 

1. 思想政治素质高，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热爱教育教学事业，关心学校的改

革与发展，工作认真负责； 

2. 身体健康，作风正派，治学严谨，办事公道，责任心强； 

3. 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业务水平高，教学效果好，具有较强的教育

教学研究能力，教育教学或管理经验较丰富； 

4．督导组成员每两年选聘一次，学院发文公布，并报教务处备案。 

5．校教学督导组在职督导员原则上不再聘为学院督导组成员。 

三、院督导组的职责和权利 

学院教学督导工作是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督导组是学院教学指导

委员会下的一个专门组织结构。学院督导组在主管教学副院长的领导下，在教务处统

筹协调与指导下，根据学院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学院教学督导工作的总体安

排独立开展教学督导工作。 

（一）院督导组的职责 

院督导组主要负责本学院教学督导工作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紧密结合本学院教学

及其管理工作，对本学院的教学秩序、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进行督导和评价，行使检

查督促、诊断评价、反馈指导、动态调控、改进提高、经验总结等质量管理职权。

其具体职责如下： 

1. 负责对本学院教师的课堂教学、实习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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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环节的质量督导和评价； 

2. 负责对学院教学管理情况、规章制度执行情况以及教风学风等情况，进行检

查监控，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3. 协助学院组织开展院级教学竞赛、示范教学等活动； 

4. 参加学院开展的教学研讨活动和教学改革经验交流会； 

5. 负责学院督导档案建设和督导宣传等工作； 

6. 加强与校督导组的交流，配合学校组织各种教育教学督导工作； 

7. 完成学校、学院交办的其它教学督导工作。 

（二）院督导组的权利 

1.对学院教学工作状况（包括教学运行、教学管理、教学监督等）及教师教学效

果有评议权，对教师职务晋升、奖惩有建议权。 

2.有权参与学院的各类教学活动，有权要求被督导对象汇报有关工作及提供有关

材料。 

3.对被督导人员的教学工作进行现场检查与指导。 

（三）院督导组的工作细则 

1. 院督导组在每学期开学后第二周(教学周)，召开教学督导组会议，根据学校

教学工作安排和学院教学工作实际情况，制定当学期教学督导工作计划，学院讨论研

究同意后实施。 

2.有计划有侧重点地了解有关教师课堂(实践)教学、教案准备、作业布置及指导

等情况，并对任课教师教学工作情况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要记录在案，并纳入学院教

师业务档案。 

3. 每学期至少举行一次教师学生座谈会，至少开展一次不定期的专项教学工作

调查，以此收集了解教学信息，监控教学质量，掌握教学动态，加强教学信息反溃。 

4、每学期至少举行二次工作会议，交流和分析教学情况，并提出改进意见和措

施。学年末，学院督导组要认真汇总、整理各项教学检查督导材料，分类归档保存；

同时要认真做好年度教学督导工作总结，其中，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和督导组年度

工作总结学院存档。 

5、每学期开学、期末，实行开课巡视制、考试巡考制，重点对教师是否按时到

岗、是否严格履行教师职责、学生考风考纪进行督导。 

6、教学督导员在履行职责时，实行挂牌制度。 

7、学院督导组工作所需运行经费从学院内涵建设经费支出。按照学校标准，学

院督导员完整听课并评教一次补贴 40元。 

 

 

电气学院教学督导组成员： 

组长：王红旗 

成员：王泰华、王玉梅、乔美英、张宏伟、张新良、高彩霞、韩素敏、谢贝贝、

李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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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毕业设计   规范  本科生                                 

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6年 6月 21日印发     


